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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讚也違法?!」餐廳打卡享折扣、部落客開箱文、分享化妝品試用心得，是經驗分享還是廣告行銷?論網路平台見證廣告如何規範管理』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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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廣告行為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故無論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公平交易法抑或消費者保護法等，皆對廣告有相關規定。按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現行規定，化粧品廣告應事前審查，且宣播內容不得與原核准內容不符，而違規案件實務之處理，應一併考量動機、目的、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危險與損害，及是否收受利益等情形，依比例原則為適法之處分。
2、 化粧品廣告管理相關規定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2項規定「化粧品不得於報紙、刊物、傳單、廣播、幻燈片、電影、電視及其他傳播工具登載或宣播猥褻、有傷風化或虛偽誇大之廣告。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故化粧品廣告應事前審查，且宣播內容不得與原核准內容不符。
3、 廣告行為認定原則及實務處理情形
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廣告係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故網路係為從事廣告行為可利用方式之一殆無疑義，惟主管機關對於網路上刊載之文字，非立即為廣告之判定，仍須為行政調查，兼併探求刊登人之主觀目的，倘經查證後，發現其僅係單純抒發個人「經驗分享」者，尚不致有衍生後續裁處之情事。是故，個案是否核屬「廣告」，應由衛生機關一併考量違規動機、目的及是否收受利益等情形，綜合研判。
4、 違規行為連帶責任
1、 行政責任
行政罰法第3條規定「行為人，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故網路平台、部落客、企業主參與違規廣告的製播，成為行為人，或是共同行為人，衛生機關仍應依法處理。
2、 民事責任
消費者保護法第23條規定「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就消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責任。前項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又民法第185條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另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5項規定「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前開規定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賦予民眾因違規廣告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5、 化粧品廣告未來修法方向
考量現行廣告「事前審查」制度僅可規範守法廠商，無法有效遏阻違規廣告且國際間均未有化粧品廣告事前審查管理規定，均於事後進行監督，行政院業已提送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法草案於101年2月23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修正重點為廢除廣告事前審查等規定，未來擬朝向明定化粧品廣告不得虛偽、誇大或涉醫療效能，以取代現行廣告「事前審查」制度，預期將可重整政府資源，移轉投入於加強化粧品廣告之事後監控與取締，並兼顧業者行銷商品之創意及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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